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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沙北街道大力加强“阳

光 漯 河 ” 建 设 ， 按 照 2018 年 度 “ 阳 光 漯
河”建设工作台账要求，全面提升建设质
量 ， 通 过 完 善 基 础 阵 地 建 设 、 加 强 信 息
平台建设、开展常态化宣传等方式，“多
管”齐下，打造“阳光居务”，实现了“阳
光居务”建设的全面覆盖，受到群众的普
遍好评。

建好社区“明白墙”
公开群众关心事

10月22日上午，海河社居委门前的信息
栏前围了一群人。“居务公开栏对小区里的
事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看得明明白白，相当
满意。”其他居民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原来，社区居民在仔细看居务公开栏里的公
开项目，居民李巧霞竖起大拇指对记者说。

“以前居务公开事项用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
上，一场雨就被冲得干干净净，后来改用一
块简易公示牌，但内容还是更新少。”海河
社居委党支部书记游春霞介绍，今年标准化
居务公开栏建成，资金使用、精准扶贫、项
目实施、基层党建等大家关心的社区信息，
上面都能看得到，成了居委会里的“明白

墙”，居委会干部和居民的心贴得更紧了。
为建设好“明白墙”这块阵地，沙北街

道配备了专门的“阳光漯河”建设办公室，
办公室内办公用品齐全、制度健全、档案完
善、人员管理到位，并在19 个社区专门设立

“阳光居务”办公室和会议室，对办公室门
牌、背景墙、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更新修改，
把 《漯河市郾城区村 （居） 干部违反廉洁履
职规定责任追究办法》 和 《监委会职责》 等
规章制度上墙，并对各社区的“阳光居务”
公开栏和“明白墙”进行升级，方便社区

“两委”、监委会议事以及社区党员和居民代
表审议社区各项事务。同时，在各社区开辟
宣传公示栏，悬挂权力清单流程图以及漫画
分解等，并于每月 10 日公示社区居务情况，
方便群众查阅知晓低保、救助救灾等工作开
展情况，并加强监督，有效消除了群众对社
区居务不公开透明操作的疑虑，居民满意度
不断提升。

加强信息平台建设
方便群众查询社区事

年初，办事处组织“阳光郾城网”信
息录入员进行技能培训，并对 2018 年度开
展的各类工作信息进行了及时录入，及时

更新了“惠民资金”“党务建设”“财务公
开”等信息，确保居民能即时查询社区各
类 资 金 情 况 以 及 居 委 会 重 大 事 务 变 更 情
况；在社区服务大厅设置电子阅览平台，
方便居民查阅市、区、街道下发的各类文
件通知，同时居民可登录“阳光郾城网”
查阅社区财务、居务、惠民等各项工作开
展及公开情况；通过微信平台和社区微信
群，及时通报社区居务开展情况，不断扩
大“阳光漯河”建设覆盖面，全面提升社
区阳光化办公效能。

“比如海河社区，共有居民 8000 多人，
海河社居委建立了党员、业主、网格、商户
等 8 个微信群，所有居务信息都能及时地在
这些群里公布，让居民对居务明明白白、清
清楚楚。”沙北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街道还依托“阳光漯河”建设文艺宣传
进社区活动，向居民发放宣传单页，引导居
民通过扫描“阳光居务”二维码，及时、准
确地知晓社区里的各项事务。

开展常态化宣传
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全办共印制“明白卡”1万份，目前，各
社区依托“大走访大调研”活动，挨家挨户

发放“明白卡”，确保发放到居民手中，努力
实现阳光创建活动人人知晓、人人监督的氛
围。“每季度第一个月发放上一季度的‘明白
卡’，社会居民委员的所有工作内容和事项全
部写在‘明白卡’上，方便居民监督。”沙北
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办事处积极开展常态化进社区宣传活
动，扩大居民对“阳光漯河”建设的知晓
率。组织廉政文化宣传队走进居民小区举办

“阳光三权就是好”宣传演出 11 场，并为居
民讲解何为“阳光三权”“阳光居务”以及怎
样更好地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及监督；制作 3
万余份“阳光漯河”宣传扇，在19 个社区开
展“阳光建设送凉爽”宣传活动；在昆仑社
区和海河社区开展“阳光漯河”知多少你问
我答知识竞猜活动，发动群众 400 余人，发
放宣传页3000余份。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结束后，街道组
织 167 名社区“两委”干部和监委会干部开

展了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廉洁纪律等方面
的业务培训，并组织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纪检委员和监委会主任每月开展一
次纪检监察例会，每季度开展一次“阳光居
务”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年，共开展纪检监
察例会7次，推进会2次。

同时，办事处成立了“阳光漯河”建设
工作督导组，由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组长，
根据 《漯河市郾城区村 （居） 干部违反廉洁
履职规定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对各社区

“阳光漯河”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对重视不够、推进不力的社区、委办及
相关人员严肃问责，从严处理；对工作推进
不力、存在问题较多的社区“两委”干部，
由街道纪工委单独约谈；对有违纪苗头的社
区党员干部，进行警示谈话，并在社区内通
报；对违反党纪政纪的社区党员干部，进行
诫勉谈话，由街道纪工委对其进行跟踪督
查，责令限期整改。

公开社区“明白账”居民心里亮堂堂
——郾城区沙北街道“阳光居务”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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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

“全市政法工作先进个人”、个人三等
功……荣誉背后，是临颍县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鲁远卓不懈奋斗、
追逐梦想的脚步。

从参加审判工作以来，鲁远卓用
奋斗诠释担当，始终忠于法律、忠于
人民，坚守公平正义、司法为民，勤
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迅速
成长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骨干，充分起
到了青年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出色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千锤百炼成为办案能手

鲁远卓，出生于 1991 年。初见
他，给记者的印象是阳光、亲切，若
不是身上的制服，很难将他与刑事法
官雷厉风行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2014年，鲁远卓大学毕业后，通
过公开招录进入临颍县人民法院工
作。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和刻苦钻研
的拼劲，短短 5 年间，他从书记员、

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员额法官，一
步一个脚印地走到现在，成为刑事审
判庭副庭长。

虽是法学科班出身，并且在大学
时就已通过司法考试，有一定的法律
知识积累，但初到刑庭时，由于缺少
实践经验，很多东西对于鲁远卓来说
还是很陌生。为了快速提升审判业务
能力，他虚心向身边的老同志请教学
习，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认真旁听
其他法官合议案件，查阅大量的案
例，仔细分析各类案件的特点和裁判
要点，在不断地总结和改进中逐步完
善自己、提升自己。时间一晃5年过
去了，现在的鲁远卓已经成长为当之
无愧的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业务
骨干。

“远卓不怕苦、敢担当，政治素
质、业务素质过硬，且为人谦虚，对
待工作认真负责，是我们院年轻优秀
法官的代表。”临颍县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宋昆仑这样评论他。

从事刑事审判庭工作以来，鲁远
卓共办理各类案件500余起，无一起涉

法涉诉信访案件，连年在临颍县人民
法院年度审判绩效考核中名列前茅。

白天开庭、接待当事人，晚上加
班学习、草拟判决书，加班到后半夜
就在单位住一宿……成绩的背后有他
无数的艰辛与付出。

“办案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我们
法官的职责。办案最重要的是责任
心，无论简单还是复杂的案件，都要
认真审查每一份证据、排除每一个疑
点，严格按照证据裁判规则做出判
决，这样才对得起身上的法袍。”鲁
远卓坚定地说。

秉公执法为正义代言

2018年6月，一起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公诉案件摆在了鲁远卓的面前。

这是一起农民工讨薪案。2014年
3 月，郭某承包了某小区建筑工程，
他找到韩某等 50 余名农民工施工。
工程结束后，郭某拖欠韩某等 50 余
名农民工 118 万元未支付。临颍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做出劳动保障限
期整改指令，责令郭某支付农民工劳
动报酬，郭某拒不支付。因此，韩某
等 50 余名农民工多次到相关部门上
访。

拿不到血汗钱，农民工的情绪比
较激动，鲁远卓边安抚，缓解农民情
绪，边向其宣传相关法律知识。送走
农民工后，他一头扎进案卷中，经过
数个日夜的挑灯奋战，在审判长的指
导及审判团队的支持配合下，审查了
所有的证据材料，依法做出判决。
2018年8月，临颍县人民法院对郭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做出一审判决，以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郭某有期
徒刑 2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郭某认
罪服法。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就要严厉
打击刑事犯罪。”鲁远卓说。工作
中，他把盗窃、抢夺、抢劫案件，特
别是发生在校园、商场等公共场所的
案件的作为审判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对于进行抢劫、扒窃、入户盗窃等严
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犯
罪从严从快办理，有力地打击了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切实地增强了人民
群众的安全感。

在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
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法官定纷止争的
职责。对于一些事出有因的恶性案
件，因细小琐事转化、激化而引起的
刑事自诉案件，他耐心做双方当事人
的疏导规劝工作，尽量减少甚至消除
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化
解双方矛盾，做出一个双方当事人均
能接受的公平判决，尽力做到辨法析
理、胜败皆服。

勤钻研提高办案质量

办案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线，
对于刑事审判来说，更是如此。

随着形势的发展，刑事审判领域
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越来越多。基
层法院处在刑事审判的前沿，接触问
题较多，案件情况也较为复杂。鲁远
卓认真钻研学习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
司法解释，将学习转化为审判工作的
强大“生产力”。

“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
关。刑事法官是‘刀尖上的舞者’，
审理每一起刑案都是对刑事法官政治
修养、理论素质、业务能力等综合实
力的全方位检验，刑事案件无小事，
必须得认真对待。”鲁远卓说，作为
一名刑事法官，要把每一起案件当作
办理的第一起案件，细致小心、敦本
务实、精益求精，唯有这样，才能经
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鲁远卓所办理的刑事案件中，
有很多年轻人往往因为对法律的无
知，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并对社会造
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些孩子，也许
就因为这一次犯下的错误，一辈子再
也爬不起来了。”审理的案件越多，
鲁远卓越觉得事前普法的重要性，于
是他积极组织参加“法制进校园”活
动，向在校学生讲解法律知识，传播
法治阳光的正能量。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鲁远卓
这位年轻的“90后”法官，正用青春
和热血传播司法温暖，用忠诚和信仰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不忘初心使命 践行为民宗旨
——记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鲁远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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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
义法》 规定，铁路、公路、水
上、航空的货运和邮政、快递等
物流运营单位应当实行安全查验
制度，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依
照规定对运输、寄递物品进行安
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对禁止运
输、寄递，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或者客户拒绝安全查验的物品，
不得运输、寄递。前款规定的物
流运营单位，应当实行运输、寄
递客户身份、物品信息登记制
度。

电信、互联网、金融、住
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
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应当对
客户身份进行查验。对身份不明
或者拒绝身份查验的，不得提供
服务。

生产和进口单位应当依照规
定对枪支等武器、弹药、管制器

具、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核与放射物品做出电子追踪
标识，对民用爆炸物品添加安检
示踪标识物。

运输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对运
营中的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核与放射物品的运输工具通
过定位系统实行监控。有关单位
应当依照规定对传染病病原体等
物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严密
防范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扩散或
者流入非法渠道。

对 管 制 器 具 、 危 险 化 学
品、民用爆炸物品，国务院有
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
根据需要，在特定区域、特定
时间，可以决定对生产、进出
口、运输、销售、使用、报废
实 施 管 制 ， 可 以 禁 止 使 用 现
金、实物进行交易或者对交易
活动做出其他限制。

安全防范措施（二）

近日，郾城区人民法院组织干警深入李集村开展送党课下乡活动。
孔 泉 摄

新新图说图说 闻闻

工作中的鲁远卓。

阳光居务公开栏。 社区宣传。

组织社区负责人到昆仑社区开展“阳光漯河”建设集中观摩学习。


